
中国文联2018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总体方案

一、总体目标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集中创作推出一批热情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文艺作品。

二、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由中国文联党组领导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文联机关有关职能部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要负责人组成中国文联文艺创作项目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内联络部，会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负责文艺创作项目资助管理的组织协调和实施；

2、专家库：中国文联专门成立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评审指导委员会，由中国文联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专家组成，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成立相应艺术门类的艺术指导小组。负责对项目进行筛选、评审、指导、评估、验收等。

三、项目题材及类别
2018年度重点扶持现实题材原创项目。
创作主题：聚焦我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的火热实践，聚焦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礼赞时代先锋，生动形象地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追梦筑梦圆梦的美好故事，深刻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向往。

（一）“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

1、立项原则：旨在扶持打造精品文艺项目，发挥其在文艺创作上的导向示范作用。面向具有较强创作能力，在本艺术领域具有一定造诣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
2、具体分类：音乐、曲艺、舞蹈、杂技作品创作，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专题创作，戏剧、影视剧本创作。

3、申报条件：

（1）项目主创人员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且在本艺术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具有较强创作能力；
（2）根据有关经费使用规定，项目必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结项验收；

（3）一个项目只能申报一次，已获得其他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不在申报之列，重复申报视为无效；

（4）申报项目采取系统内回避制度，文联协会在职人员不得作为申报项目受资助主体, 不得从中领取报酬和报销额外费用。

（二）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

1、立项原则：面向基层和创作一线的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探索搭建包括新文艺组织和群体中的青年文艺创作人才在内的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成长发展平台，支持艺术创新，支持原创为主，精准立项、精准扶持。
2、具体分类：戏剧及影视剧本创作，音乐、舞蹈、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创作。

3、申报条件：

（1）项目主创人员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且在本艺术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具有较强创作能力；
（2）主要扶持中小型创作项目，资金数额较大的项目须已落实部分资金；
（3）根据有关经费使用规定，项目必须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结项验收；

（4）一个项目只能申报一次，已获得其他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不在申报之列，重复申报视为无效；

（5）申报项目采取系统内回避制度，文联协会在职人员不得作为申报项目受资助主体, 不得从中领取报酬和报销额外费用；

（6）各团体会员需面向本区域或本行业范围内公开征集，尽量向体制外青年文艺工作者倾斜。
四、项目申报
（一）项目确立

中国文联在中国文艺网、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官网等媒体发布项目征集通知，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性产（行）业文联等中国文联团体会员进行项目申报。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性产（行）业文联负责筛选报送项目方案，中国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评审指导委员会对报送项目方案进行评审论证并报中国文联书记处审定后，通过中国文艺网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官网向社会公示。公示结束且无异议的，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申报项目的中国文联团体会员签订三方协议，项目正式确立。
    （二）申报时间
项目按年度申报，2018年度项目自1月10日起开始申报，至2月28日截止。

（三）申报数量

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性产（行）业文联推荐报送“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项目数量为1个，报送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数量不超过4个（其中新文艺群体青年文艺工作者创作项目数量不少于2个）。
（四）申报材料

1、《中国文联2018年度“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中国文联2018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须根据项目创作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编制项目预算，并对费用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作出充分说明）；

2、项目主创人员资质证明材料（曾在本领域获得专业奖项或参加过展览、演出活动的，须提供获奖、参展、参演证书清单及复印件）；

3、申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较多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项目，须提供省级党委宣传部门或文化行政部门审读意见；

4、申报戏剧、影视剧本创作项目的，须提供申报项目的创作构思、故事梗概；

5、申报音乐创作项目的，须提供申报项目的创作构思、完整或部分音乐小样的乐谱及音视频文件；

6、申报曲艺、舞蹈、杂技创作项目的，须提供申报项目的创作构思或方案文稿；

7、申报美术、书法、摄影和民间文艺创作项目的，须提供项目主创人员主要作品的照片（5—8幅）和申报项目的构思草图、初稿或作品小样的照片。

（五）申报程序

 1、项目申请人在规定的申报受理期内，登陆中国文艺网（www.cflac.org.cn），按要求填写《中国文联2018年度“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中国文联2018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性产（行）业文联工作邮箱，并将申报表和其他相关申报材料（一式两份）邮寄至上述单位。申报材料为文字的，要求统一用A4纸双面印制，装订成册，并亲笔签名。申报材料中的照片，尺幅应为8—10寸，夹在文件材料内，不要装订在一起。申报材料中的照片和音视频文件，须将电子版存储在U盘或光盘里一并邮寄。项目申请人须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合法，不违反任何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每个项目只能向一家推荐单位报送，不要交叉重复报送项目。项目申报材料不退还，需自行备份底稿；

2、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省（区、市）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性产（行）业文联受理并审核本地、本系统文艺工作者申报的项目，符合相关规定的予以受理，经研究确定推荐的项目在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于2018年3月8日前（寄出时间）向中国文联项目办公室报送，逾期不再受理项目申报。对不符合相关规定或申报材料不全的，确定不予推荐的及时通知项目申请人，中国文联项目办公室不直接受理申报；

3、3月上中旬，中国文联项目办公室对推荐项目进行初步资质审核和财务预审，及时反馈相关团体会员推荐项目中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内容，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调整合规重新报送。逾期不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报；

4、3月下旬，中国文联项目办公室汇总申报项目提交中国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项目评审指导委员会评审，研究提出扶持项目建议名单；

5、扶持项目建议名单上报中国文联书记处审批同意后，在中国文艺网上公示7天，公示结束且无异议的，通知签订《中国文联2018年度“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协议》《中国文联2018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协议》。

（六）扶持方式

    按照精准扶持原则开展项目扶持工作，对入选项目进行全程指导和宣传推介。

    （一）按照《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协议》分批分期拨付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创作采风、资料收集和作品录音录像、展览演出、结集出版等与创作有关的支出。对于特别优秀的项目予以重点扶持，扶持金额将根据艺术门类、规模体量、成本投入等因素适量增加。
（二）协调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方面的支持，并运用现有“文艺创作基地”、“文艺之乡”的软硬件设施，为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采风创作提供便利条件。

（三）动态关注项目进展，协调安排艺术家、专家对扶持项目进行中期指导，帮助作者加工修改以提升项目质量。 

（四）对达到预期要求的优秀作品以适当方式进行成果展览展示、排演出版和宣传推介，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五）利用中国文联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所属报刊、网站进行宣传报道，协调中央及地方媒体持续保持对“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和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的关注和宣传。
（六）将随项目推进，逐步建立中国文联优秀文艺创作人才数据库。将优秀项目的创作人才及时录入数据库，并将其创作情况作为参加中国文联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宣传推介及评选表彰等参考依据。
    五、项目要求
项目申请人在创作计划执行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履行约定义务，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项目预算，保证项目按预期目标顺利完成。
    （二）申报项目实施完成后，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组织对项目成果进行绩效评估。

    （三）项目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中国文联有权对该项目重新审核，并依据其严重程度分别或同时采取暂缓拨款、终止拨款、追回部分或全部资助款项、撤销对该项目的资助以及三年内暂停项目申请人申报资格等相应措施，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项目申请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2、项目实施内容、经费支出、结项成果等与《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协议》的约定存在重大差异；

3、项目申请人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挪用资助资金、违反《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协议》等情形；

4、项目申请人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四）其他

1、资助项目结项验收时，项目申请人应按照要求提交完整的成果材料； 

2、资助项目在结项验收前，未经领导小组书面同意，实施主体不得自行安排资助项目作品的出版、展览、演出或出售资助项目的作品。结项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展上述活动并且应在相关材料显著位置注明该项目为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资助项目或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

3、中国文联对项目申请人在项目申报、实施及完成后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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